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修部選讀生選課注意事項 

一、 領表報名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及方式： 

1. 日期：115 年 01 月 28 日~ 115 年 02 月 24 日 

2. 時間：上午 8 點 30 分至 12 點 00 分，下午 1 點 30 分至 5 點 00 分 

3. 地點：進修推廣部辦公室（教學大樓一樓） 

4. 方式：親自或委託（委託須備委託書） 

二、 報名手續： 

1. 填寫申請單（可從網路下載或至現場索取） 

2. 繳交身份證影本（委託辦理者含委託人） 

3. 繳交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

4. 依照先後順序辦理選讀登記 

5. 繳費：每學期 

(1) 四技進修部每學分費： 

A. 觀光休閒系 869 元 

B. 資訊管理系 869 元 

(2) 在職專班研究所每學分費： 

A. 行銷及物流管理系 4,200 元 

B. 觀光休閒系 4,200 元 

三、 修讀生每學期修得學分數： 

1. 碩士學位班每學期最多修習九學分 

2. 學士學位班每學期最多修習十八學分 

四、 課程及相關規定： 

1. 選讀科目、上課時間及授課老師請參見本學期各班課程表（本校校

務行政系統）。 

2. 選讀生必須按照正規生課表上課，某一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

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3. 選讀生須參加平時考、期中考及期末考考試，及格後由本校發給成

績證明（四技以 60 分為及格）。 

4. 選讀科目及格，若日後經公開考試取得入學資格，依照本校隨班附

讀修讀課程學生須知標準辦理抵免。 

5. 四技學分：選讀科目受人數限制（每科目以十人、使用電腦之相關

課程 5 人為限），如有超額以申請表編號順序並完成登記手續先後次

序決定之。 

6. 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生手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※第二學期不招收學年課新隨班附讀生。 

 

 

 

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隨班附讀學分申請選課單 

姓名 

 

性別 生日 身分證字號 

聯絡電話： 

行動電話： 

地址 

畢業學校 

 

系 ( 科 ) 別 
年

級 

選 課

代 碼 
選 讀 科 目 

學 分

數 
時 數 授 課 老 師 

 
 

 

     

  

 

     

  

 

     

  

 

     

  

 

     

   

 

 

 

   

合計 

 

   

 
學分 

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讀生：              簽章 
時數 

隨班附讀生註冊手續： 

一、領取申請選課單 

二、繳交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及身分證影本 

三、選課登記(學年課第二學期不招收新生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時×     ＝      元 

四、繳交修讀費用(出納組) 

                    收    小時計      元   

五、繳回申請選課單(進修推廣部) 
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資管(技)：869 

觀休(技)：869 

 



 

委 託 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茲委託            代理繳交選課所有相關資

料，所填寫之資料若因此遭致權益受損，委託人願負一切責任，敬請

准予辦理代繳。 

此致 

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 

委託人（選課學生姓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委託人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託人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託人電話： 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被委託人（代繳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被委託人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委託人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委託人電話： 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委託人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